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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 2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，中国疾

控中心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监督中心: 

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 4 号，

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，自 2021 年 2

月 1 日起施行。为切实做好《办法》的贯彻实施，进一步规范职

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及监督管理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切实做好学习宣贯工作 

《办法》以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为依据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“放管

服”改革要求，适应职业健康新形势、新要求，对职业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资质认可、技术服务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

规定，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一步落实简政放权要求、强化事中

事后监管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提供了重要依据，也是规

范技术服务行为、保证技术服务质量、维护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合

法权益的重要保障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公布施行

《办法》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把学习宣传贯彻《办法》

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，切实抓紧抓好。要组织开

展专题培训和研讨，认真学习领会《办法》的重要内容，准确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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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制度设计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。要按照

当前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，创新培训和宣传方式，通过举办培训

宣贯会、设立咨询电话及网络宣传等形式，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宣传解读《办法》，讲清讲透《办法》的新要求新举措，为

《办法》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氛围。 

二、完善配套制度，规范资质认可各项工作 

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依据《办法》对现行的职业卫生技术服

务机构管理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，及时修订、废止与《办法》

不一致的文件，结合实际制修订必要的配套文件。要参照《职业

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认可程序》（附件 1）、《职业卫生

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技术评审准则》（附件 2）、《职业卫生

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评估大纲》（附件 3）等文件要

求，抓紧制定乙级资质认可程序，规范申请受理、技术评审、行

政审查以及专家库组建等工作。要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

认可纳入行政审批（政务）大厅统一管理，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政

务服务”“一网通办”，逐步实现资质申请线上办理、审批结果

线上公布、资质信息线上查询。要严肃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，加

强对工作人员及专家的教育管理。要切实保障资质认可所需经费，

确保《办法》有效实施。 

三、有序衔接过渡，妥善做好资质延续及认可工作 



 - 3 - 

（一）按照《办法》的有关精神，2021 年 1 月 31 日前资质到期

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有效期延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。

2021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（以下称“资质认可机关”）依职责受理 2021 年 4 月

30 日前到期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延续（含变更、增加业

务范围）申请。按期提交资质延续申请材料并被受理的职业卫生

技术服务机构，在资质认可机关作出决定前，其原有资质证书继

续有效；经告知后逾期未提交申请材料或提交的申请材料未被受

理的，其原有资质证书到期失效。 

（二）2021 年 2 月 1 日起，资质认可机关开始受理职业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资质认可申请，并按照《办法》有关规定开展资质认可

工作。2021 年 5 月 1 日及之后资质到期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

按照《办法》规定的时间及要求提交资质延续申请。因疫情防控

需要暂不能开展现场技术考核的，资质认可机关可以适当调整受

理申请的时间。 

（三）现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（煤矿）乙级资质，在资质延

续时整合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资质中，业务范围转并为

采矿业，今后不再单独设（煤矿）乙级资质。其他职业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业务范围在资质延续时按照《现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

构资质延续新旧业务范围转并表》（附件 4）的要求进行转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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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提升监管工作质量和水平 

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有关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规定，

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业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事中事后监

管，在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过程中，应当做

好对有关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延伸检查，提升监管精准性。

要建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许可信息、监督执法信息、机构及

其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等信息管理系统，记录违法失信行为并依法

向社会公开，依据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信用状况，实行分类监

管。要加强社会监督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

报。要以《办法》的贯彻实施为契机，大力加强职业健康监管能

力建设，加快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人才队伍和能力建设,确保技术

支撑能力能够跟得上、落得实。 

附件：1.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资质认可程序 

2.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技术评审准则 

3.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评估大纲 

4.现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延续新旧业务范围转并表 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

2021 年 1 月 20 日 

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 2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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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，中

国疾控中心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监督中心: 

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

4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，自 2021

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切实做好《办法》的贯彻实施，进一步规

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及监督管理工作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切实做好学习宣贯工作 

《办法》以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为依据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

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适应职业健康新形势、新要求，对职业卫

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、技术服务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等作

出明确规定，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一步落实简政放权要求、强

化事中事后监管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提供了重要依据，

也是规范技术服务行为、保证技术服务质量、维护用人单位及劳

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公

布施行《办法》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把学习宣传贯彻

《办法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，切实抓紧抓好。

要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和研讨，认真学习领会《办法》的重要内容，

准确把握制度设计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。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905


